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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英语学习者学生能够有效并平等地参加教育教学计划 

英语学习者（EL）学生占公立学校总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九，并就读于近四分之三的公立

学校。根据 1964 年《民权法案》的第六章（第六章）和 1974 年《平等教育机会法案》

（EEOA）规定，公立学校必须确保英语学习者学生能够有效并平等地参加各项教育教学

计划。 

美国教育部（ED）和美国司法部（DOJ）颁布了联合指示，提醒各州教育机构（SEA）、

公立学区和公立学校确保英语学习者学生能够有效并平等地参加教育教学计划的法律义

务。 

本情况说明书只针对联合指示的概述，并不试图全面阐述该指示中的各项内容。虽然本

情况说明书重点阐述各学区的责任，但是，联合指示明确指出，各州教育机构对于英语

学习者学生和英语能力有限（LEP）家长也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如需获得该指示，

请访问：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ellresources.html。 

确认和评估所有可能是英语学习者的学生 

 学区必须有既定的程序，以准确且及时地认定可能是英语学习者的学生。大多数学区

在报名时采用家庭语言调查收集学生语言背景相关信息并认定主要语言或母语不是

英语的学生。 

 然后，学区必须通过有效且可靠的测试，评估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以确定可能

成为英语学习者的学生是否是真正的英语学习者。 

向英语学习者学生提供语言协助 

 英语学习者学生有权获得适当的语言协助服务，以能够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掌握英语

并能平等地参加各种标准教学课程。 

 学区可以选择某些专门针对英语学习者学生而设计的教学课程和教学计划而这些选

择必须符合适当的教育理论并且经实践证明有效的教育实践活动。 

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的人员编制和配套 

 英语学习者学生有权获得具有足够资源的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和课程，以确保该计划

和课程有效实施，包括高素质教师、支持人员和适当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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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区必须拥有合格的英语学习者教师、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以便有效实施其英

语学习者教学计划，并且必须在必要时向上述人员提供补充培训。 

提供有效参加所有课内外教学计划的途径 

 英语学习者学生必须能够参加其年级水平的课程，使他们能够达到升学和毕业要求。 

 英语学习者学生有权获得平等参加所有教学计划的机会，包括学前班、专科课程、天

才班、职业和技术教育、艺术和体育课程；大学预修课程（AP）和国际学士学位（IB）

课程；俱乐部；以及荣誉社团。 

避免出现英语学习者被不必要地隔离  

 学区一般不得根据原国籍或英语学习者身份对学生进行隔离。虽然某些英语学习者课

程设计可能要求英语学习者学生在某天的有限时段或某段时间内接受单独指导，但是，

学区和州都应该以最少隔离的教学方式实施其所选定的课程，以实现其既定的教育目

标。 

评估英语学习者学生的特殊教育并提供双重服务 

 必须向有残障的英语学习者学生提供其根据联邦法律有权享有的语言协助和与残疾

相关的服务。 

 必须确保及时找出、确定和评估可能有残障的英语学习者学生，如所有可能有残疾并

且可根据《残疾人教育法》（IDEA）或 1973年《康复法案》第 504节的规定享受各

种服务的其他学生一样，向其提供特殊教育和残障的相关服务。 

 为了避免英语学习者学生因其英语能力有限而被分类为有残障的学生，必须根据学生

的需求和语言技能使用适当的语言对英语学习者学生进行评估。 

 为了确保提供特殊教育或残疾相关服务的个人计划可解决有残障的英语学习者学生

的语言相关的需求，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该计划的设计团队中应有熟悉该学生语言需

求的人员参与。 

满足决定不参加英语学习者课程或特殊服务的学生的需求 

 所有英语学习者学生均有权获得服务。然而，家长可以选择决定他们的孩子不参加学

区的英语学习者课程或所提供的某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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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家长建议其子女不参加英语学习者或特殊教学计划。家长有权

通过其可理解的语言获得有关孩子权利、孩子可能授受的英语学习者服务范围以及这

些服务的好处等指导。学区应当记录家长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选择让其孩子不参加某

项课程或服务的决定。 

 学区仍然必须采取措施向决定不参加的英语学习者学生提供参加教育活动的机会，跟

踪学生学习进度，并且，若学生有困难则须再次提供英语学习者服务。 

跟踪英语学习者学生的学习进度并让其退出特定课程和服务 

 学区必须跟踪所有英语学习者学生的学习进度，以确保他们在合理的时间期限内达到

特定的英语熟练程度并掌握学科知识。学区必须根据各州的英语语言能力（ELP）标

准每年进行一次有效且可靠的英语听说读写语言能力考核。 

 若英语学习者学生未能在英语听说读写语言能力考核中展示出相应的英语能力，则该

学生不得从英语学习者课程、服务或状态中退出。 

 学区必须对以前曾是英语学习者学生的学习进度展开为期两年或更长时间的跟踪，以

确保：该学生并没有过早退出；对因参加英语学习者课程而引起的任何学术不足采取

了补救措施；并且，他们可以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有效参加同等的学区教育教学课程（从

未被定为英语学习者的同龄人）。 

评估学区英语学习者课程的有效性 

 必须对英语学习者课程进行合理规划，以确保英语学习者学生可掌握相应的英语能力，

并且可以和其他从未定为英语学习者的同龄人一样有效参加标准的教育课程。 

 学区必须定期对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中的学生以及已退出该计划的学生进行成绩检

测，并与其他从未被定为英语学习者的同龄人的成绩进行比较。 

 学区必须定期使用精确数据评估各种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从而以综合而可靠的方式

评价当前和前英语学习者学生的课程设置效果，并且必须在必要时对课程设置进行调

整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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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与英语能力有限的家长进行有效沟通 

 英语能力有限的家长有权通过其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有效沟通，例如，通过译文或口

译人员，充分获悉其他精通英语的家长所收到的任何教学计划、服务或活动信息。 

 如需了解英语能力有限家长和监护人的民权以及学区对英语学习者学生家长的具体

义务等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docs/dcl-factsheet-lep-parents-201501-

chinese-st.pdf。 

* * * * * 

如果您有疑问，希望获得更多信息或认为学校违反了联邦法律： 

 您可以访问教育部民权办公室（OCR）的网站 www.ed.gov/ocr，或者，致电民权办公

室（800）421-3481（听障人士专线：800-877-8339）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ocr@ed.gov。

如需了解关于提起申诉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docs/howto-chinese.pdf。 

 您可以访问司法部民权司教育权利组的网站 www.justice.gov/crt/about/edu/，或者，

致电司法部（877）292-3804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ducation@usdoj.gov。如需了解关

于提起申诉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ustice.gov/crt/complaint/#three。 

 如需了解学区对英语学习者学生及英语能力有限家长的义务、以及民权办公室其他指

示等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ellresources.html。 

 


